
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民小學 50週年校慶傑出校友表揚辦法 

一、 目的： 

為表揚本校歷屆校友，對國家社會有具體特殊貢獻或成就者，以樹立校

友楷模，弘揚校譽，並激勵在校學生見賢思齊、奮發向上，發揚傳承瑞梅

文化與精神特訂定傑出校友選拔辦法。 

二、 主辦單位：瑞梅國民小學 5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三、 表揚時間：110年 5月 8日(星期六) 

四、 表揚地點：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民小學 

五、 推薦資格： 

凡本校畢業之校友，具下列條件之一，足為後學之楷模者，得為傑出校友

候選人： 

1. 在學術或專業上有傑出之成就者。 

2. 對本校有特殊貢獻或熱心公益捐資興學者。 

3. 其他優良事蹟足以提昇校譽者。 

六、 推薦日期：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16日(星期五)止。 

七、 推薦方式： 

凡符合前項各款資格條件者，得透過下列方式推薦並填寫傑出校友推薦表

格 (如附件 1)，含個人簡歷表、傑出表現事蹟佐證資料及照片等及接受推

薦同意書（如附件 2）具體陳述候選人之傑出表現，逕送本校承辦單位彙

整。 

1.由各校友推薦之。 

2.由母校師長或各處室推薦之。 

3.由服務單位首長推薦或自我推薦。 

八、審查方式： 

1.由校慶籌備委員組成審查小組負責審查並遴選受獎人員。 

2.委員會於 110年 4月 21日(星期三)前召開審查會議。 

九、表揚名額：由遴選委員會視推薦人數及符合條件程度彈性決定之。 

十、表揚方式： 

1.於 50週年校慶大會頒發「傑出校友當選證書」及紀念品予以表揚。 

2.將傑出校友事蹟展示於校史館或刊登於本校校慶相關刊物。 

3.視學校需求安排傑出校友與全校學弟妹分享生涯規劃、奮鬥成功之心路

歷程，以砥礪後進。 

十一、本辦法經 5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通過，陳 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 1 

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民小學 50週年校慶傑出校友表揚推薦表 

註：1.「傑出優良事蹟」欄請以條列式精簡具體事蹟可註明成就、職位及貢獻 。 

2.本推薦表暨相關資料文件請寄：桃園市楊梅區三元街 99號 瑞梅國小 學務處 

3.本表格請於 110年 4月 16日前親送或寄達本校。（請估算郵寄時間） 

4.連絡人： 學務主任黃昶皓 連絡電話：03-4825284 分機 310 傳真：48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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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民小學 50 週年校慶表揚傑出校友表揚 

接受推薦同意書 

 

 

    本人同意接受推薦為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民小學50週年校

慶傑出校友選人選。 

 

 

 

此致 

  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民小學5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立同意書人 

 

姓名簽章                               (或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